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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处置并缴纳了采矿权价款的可采储量为 2,868.83 万吨的价值。

（七）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完成其持有伊金霍洛旗东博煤炭有限

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转让变更程序。

（八）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

1.纳入评估范围的东博煤炭公司全部房屋，评估基准日均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为此

东博煤炭公司出具了相关权属声明承诺，声明该部分无证房屋确实为东博煤炭公司所有，

并承诺自愿承担因该声明承诺不实所导致的相应法律责任。本次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主

要是依据东博煤炭公司填制的评估申报表中的相关参数和东博煤炭公司提供的有关图纸、

施工合同、预决算书等资料，并结合评估人员现场勘察对资产进行清查核实。本次评估未

考虑上述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2.东博煤炭公司（承租人一）和亿利洁能公司（承租人二）以承租人身份与北银金融

租赁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北银金租【2017】回字 0099 号），将东博煤炭公司

名下 42 项设备（租赁合同签订日 2017 年 10 月 31 日的账面净值为 9,662 万元）以售后回

租方式出售给北银金融租赁公司，然后回租，租赁期自 2017 年 10 月 31 起至 2022 年 10

月 30 日止，共计 60 个月。上述设备已在工商机关办理抵押，抵押期限为 2017 年 10 月

3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承租人在合同中承诺并保证，在租赁期间未经出租人书面同

意，亿利洁能公司持有的东博煤炭公司股权及东博煤炭公司名下的采矿权不得进行转让、

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形式的处分，不得用于向其他金融机构融资担保使用。本次评估未

考虑该因素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3.借款人鄂尔多斯市亿利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与出借人内蒙古满世煤炭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和受托贷款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2018 年鄂委贷字

014 号的《委托贷款合同》，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其持有东博煤炭公司 30%的股权提

供质押担保，在 2018 年 12 月 19 日，伊金霍洛旗工商行政管理局于出具《股权出质设立

登记通知书》（工商局·登记内质字【2018】第 1804250972 号）设立了质押，质押登记

编号：A1800010592。根据伊金霍洛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4 月 14 日出具的《股权出

质注销登记通知书》(工商局·登记内销字【2019】第 1904847405 号），质押登记编号为

A1800010592 的质权办理注销登记。

（九）资产评估程序受限情况、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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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有关图纸、施工合同、预决算书等资料，并结合评估人员现场勘察对资产进行清

查核实。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2.东博煤炭公司（承租人一）和亿利洁能公司（承租人二）以承租人身份与北银

金融租赁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北银金租【2017】回字 0099 号），将东博煤

炭公司名下 42 项设备（租赁合同签订日 2017 年 10 月 31 日的账面净值为 9,662 万元）

以售后回租方式出售给北银金融租赁公司，然后回租，租赁期自 2017 年 10 月 31 起至

2022 年 10 月 30 日止，共计 60 个月。上述设备已在工商机关办理抵押，抵押期限为

2017 年 10 月 3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承租人在合同中承诺并保证，在租赁期间未

经出租人书面同意，亿利洁能公司持有的东博煤炭公司股权及东博煤炭公司名下的采

矿权不得进行转让、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形式的处分，不得用于向其他金融机构融

资担保使用。本次评估未考虑该因素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3.借款人鄂尔多斯市亿利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与出借人内蒙古满世煤炭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和受托贷款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签订了编号为2018年鄂委贷

字 014 号的《委托贷款合同》，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其持有东博煤炭公司 30%的股

权提供质押担保，在 2018 年 12 月 19 日，伊金霍洛旗工商行政管理局于出具《股权出

质设立登记通知书》（工商局·登记内质字【2018】第 1804250972 号）设立了质押，

质押登记编号：A1800010592。根据伊金霍洛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4 月 14 日出具

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通知书》(工商局·登记内销字【2019】第 1904847405 号），

质押登记编号为 A1800010592 的质权办理注销登记。

（九）资产评估程序受限情况、处理方式

1.本次评估中，资产评估师未对各种设备在评估基准日的技术参数和性能做技术

检测，资产评估师在假定委托人提供的有关技术资料和运行记录是真实有效的前提下，

通过现场调查做出判断。

2.本次评估中，资产评估师未对各种建（构）筑物的隐蔽工程及内部结构（非肉

眼所能观察的部分）做技术检测，房屋、构筑物评估结论是在假定被评估单位提供的

有关工程资料是真实有效的前提下，在未借助任何检测仪器的条件下，通过实地勘察

做出判断。

3.资产评估师主要依据企业填报的资产清单信息对井下建构筑物、机器设备进行














